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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公眾需求與公共設施之間的巨大缺

口，還是經濟飛速發展帶來的快速致富的黃金機

會，都使得香港一直未能有效解決的貪污問題在

工業化時代更加猖獗。葛柏事件如同扔進油鍋的

火星，引爆了香港市民的不滿，最終引發了香港

廉政制度的大變革。

第 一 章

靜默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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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戰後香港貪污形勢的惡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歷史進入一個新階段。一方面，隨着戰爭的結

束以及隨後中國內地國共內戰的爆發，大批難民返回及湧入香港，給香港社會

帶來沉重的人口壓力，住房、交通、就業、入學等方面的條件和設施都難以滿

足公眾的需要；另一方面，隨着朝鮮戰爭的爆發，港英當局追隨英國政府的政

策，對中國內地實行貿易禁運，香港不得不從以往的轉口貿易轉向發展現代工

業，香港經濟奇跡由此發端。無論是公眾需求與公共設施之間的巨大缺口，還

是經濟飛速發展帶來的快速致富的黃金機會，都使得香港一直未能有效解決的

貪污問題在工業化時代更加猖獗。

從戰後直到七十年代初廉政公署成立前，香港公職人員貪污行為主要表現

在四個方面：

一是警務人員與黑社會勾結，在毒品交易、非法賭博及色情行業中貪贓

枉法，合夥分肥。1931 年後，港府稅收中的大宗收入主要已不是以往從鴉片

買賣中收取的洋藥牌照費。於是，當局以澄清城市污點，美化市容為由，將公

煙專賣和娼寮妓寨牌照取消，採取禁煙、禁娼政策。1 毒販和妓院老闆便通過

賄賂警察繼續其違法活動，這種活動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香港廉政公署成立時

期。警察充當「收規人」，「安排下屬與犯罪分子聯絡，收取服務報酬，收到

的巨額金錢再按照事先商定的比例在下屬和上司之間進行分配。作為回報，犯

罪團夥和幫派頭目答應平息幫派內部分歧，不去打擾普通百姓的生活。」這種

警匪合作的模式讓不瞭解內情者感到震驚，戰後香港第一任警務處長曾驚呼

「從未見過如此大規模的腐敗」。2據統計，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整個警

察集團每年從上述渠道獲取的賄金達十億港元。這一時期遭懲處的貪官韓德

（Ernest Hunt）警司在其回憶錄中毫不隱晦地說：「我相信大部分的香港警察都

貪污，『收規』是生活中的一環，就像早上起床晚上睡覺那樣的自然。」3 1954

至 1955年，香港共有 470宗與貪污有關的案件，其中與警察有關的案件佔 265

宗。1959至 1960年查出 194宗貪污案件，全係警察所為。4

二是不法分子與出入境管理部門的個別官員勾結，向非法入境者索取「黑

錢」。在六七十年代，內地及東南亞地區的非法入境者紛紛湧至香港。不法分

子和個別政府官員沆瀣一氣，用為非法入境者提供香港身份證明文件的方式，

向其索取賄賂。由於透過行賄能夠定居香港，導致愈來愈多的非法入境者冒險

偷渡來港。5

三是由於大量移民湧入，香港住房缺乏，就業困難，入學需要輪候，勞工

處、人民入境事務處、房屋司署等政府部門的官員趁機索賄受賄。香港人口從

1949年的 100萬人增加到七十年代的 400萬人，各種生活必需設施極度短缺，

為掌握公共權力的公職人員以權謀私提供了機會。1954至 1955年，除警察外

的其他政府部門的貪污案件共 205宗，少於警務部門。但 1961至 1962年在 336

宗貪污案件中，警務部門為 138宗，其他部門則為 198宗，超過警務部門。6百

里渠調查委員會在七十年代初的調查報告中也指出：「在政府事務中可以貪污

之處甚多，特別是與公眾有日常接觸的部門為然。本委員會接到的指稱貪污事

件，大多數是有關下列的機關：警務處、勞工處、工商署、工務司署、房屋司

署、人民入境事務處、交通處、市政事務署和新界民政署。」7

四是在經濟蓬勃發展的情況下，一些沒有達到政府規定條件的工廠、機構

或個人選擇向政府官員行賄以求得可以獲准非法經營。非法經營小販生意，非

法經營工廠、酒家，非法的士等，都屬於此類情況。百里渠調查報告曾提到，

香港有大批沒有註冊或沒有遵守相關規例的工廠，通過每月向勞工處、新界民

政署、工務司署等機關的人員付出 500元的賄賂以求可以獲許經營。此外，有

些廠家為了加快辦事效率，避免輪候時間過長，也願意向辦事人員行賄。因

為「一件事情能夠早一個月辦妥，可能意味到獲利以千千萬萬元計，但是，如

不能及時向政府辦妥手續則可能損失一大筆金錢。香港人很願意以金錢換取時

間」。8

貪腐風氣遍及社會各個領域，甚至連公立醫院中的服務人員和消防員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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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消防員面對火災並不急於救火，只有收到「開喉費」，他們才會打開滅

火「水喉」（消防水槍龍頭）。病人如果不願向醫務人員提供好處，不但做手

術時間會被拖延，就連基本的醫療服務也難以享受。廉署三十週年特刊提到一

位李女士憶述當年在公立醫院生小孩被苛索不絕的情況，她說：「當年公立醫

院每日住院費只需『兩蚊』（兩元），但每名孕婦則要準備好多個『兩蚊』，用

來打賞給推她們到產房的阿嬸，否則便會被人用力推撞，阿嬸更會『轉手』，

推到轉彎位便會由第二個來推，又要『畀兩蚊』，拿杯水、拿條毛巾又要再

畀。」9為一件自己本應該做的工作也要收費，受賄已經成為一種被普遍接受

的習俗。

第 二 節

港英當局遏制貪腐的努力

自開埠以來，香港一直飽受貪污問題的困擾，港英當局並無作出特別的努

力來遏制貪腐現象的蔓延。直到十九世紀末，香港政府才頒佈了香港第一部反

貪污法《輕罪懲罰條例》（Misdemeanors Punishment Ordinance）。制定這一法

律的誘因是 1897年 6月香港揭出一宗多名警察涉嫌受賄的私開賭博大案，「該

管警察自警司總幫辦以外所屬人員，幾無不受賄通，知情包庇。而總登記官

署人員亦多有受縱容嫌疑者。」10在這一案件中，多名英籍警官和一百多名西

警、印警和華警被革職，英籍幫辦屈治爾（Job Witehelj）被判監禁六個月。屈

治爾刑期未滿即獲特赦出獄，而該案告發人鄭安則無故在廣州被人謀害，棄屍

河中。這一案件迫使港府不得不正視官員貪污問題，1898年 2月 28日通過的

《輕罪懲罰條例》首次把行賄和受賄當作共犯來處理，受賄的貪官和行賄者均

處兩年以下監禁，並科 500港元以下罰款。

二戰之後香港貪污之盛遠超以往，這一時期英國關於香港的報道有 70%

涉及到貪污問題。為改善自己的形象，港英當局不得不考慮治貪，並從四十年

代末到五十年代中制定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反貪法例。

1948年 7月 30日，港英當局借鑒英國的相關法律，公佈了《防止貪污條

例》（香港法例第 215 章），其後又進行了修改。該條例第五條規定，凡犯貪

污賄賂罪者，輕者應受簡易法庭審判，科 1000港元罰金及入獄兩年；重者提

起公訴定罪後科一萬港元罰金及入獄五年，1950年又將某些罪犯的最高刑期

提高到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條例第十條還賦予政府執行人員檢查特權，即可對

疑犯的銀行存款、股份賬目或購買賬目進行調查；不提供情報者，以犯罪論，

科 2000港元罰金及判監一年。11

1955年香港當局又制定了《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作為香港廉政法律的



6 7

第一章    靜默的革命香港廉政制度研究

一項重要內容。該條例旨在防止有關選舉之舞弊及非法行為，其實質也是防止

貪污賄賂行為深入選舉領域。

在反貪機構的設置方面，這一時期也有所變化。與英國的管理體制相同，

香港一向由警方負責反貪工作。《防止貪污條例》生效後，警方刑事調查部內

設立了專業反貪部門—反貪分部（Anti-Corruption Branch，簡稱 ACB）。

1952 年該部脫離刑事調查部，成為警務部門中的準自治機構。由於貪污受賄

與毒品買賣、走私以及無處不在的三合會聯繫在一起，1954年毒品調查科併

入反貪分部。該部工作人員來自警務部門的不同崗位，在該部服務一段時間後

又返回原來工作的部門。這種管理體制帶有重大弊病，因為反貪是一個高度複

雜的需要專業性知識的工作，工作人員缺乏連續性必然會影響其效率。12 

上述措施在遏制貪污方面沒有顯示出明顯的效果，香港的貪腐之風有變本

加厲之勢。1956年 10月 31日，香港成立貪污問題常設委員會，就香港治貪、

防貪問題提供諮詢性意見。該委員會由律政司提名的主任檢察官擔任主席，

成員包括銓敘司和警方的反貪分部主任。1960 年，英國本土和香港的英國人

都開始關注香港日趨嚴重的腐敗問題。歐內斯特．桑頓（Ernest Thornton）提

供了香港腐敗橫行的證據，要求英國殖民地大臣考慮任命一個獨立機構進行調

查，但遭到拒絕。太平紳士查理（Justice Charles）曾就香港的腐敗表示：「這個

殖民地的腐敗簡直太普遍了。」貝納祺在香港革新會的演說中也表示：「每一個

大城市都有嚴重的腐敗現象，但香港是世界上腐敗最厲害的城市之一。」13為

了緩解外界的壓力，港英當局決定強化貪污問題常設委員會的作用，由律政司

親自擔任委員會主席，成員包括銓敘司和警務處副處長以及行政局三名非官守

議員。其職權包括「考慮及經常檢討有關香港公務員貪污引起的種種問題的程

度，和經常提出建議」。14 1968年，根據警務處長的建議，港英當局派人到同

為英聯邦成員的新加坡和錫蘭進行考察，吸取兩國反貪立法的經驗。1968年 5

月，香港政府內部的一個工作小組，在吸取各界意見的基礎上，起草了一部新

的反貪法律。1970年 12月 16日，新反貪法《防止賄賂條例》由立法局通過，

1971年 5月 14日正式生效，即香港法例第 201章。

同以前的反貪法例相比，《防止賄賂條例》有以下變化：

一、詳細劃分賄賂罪的內容，列舉了有關合約方面為得到協助、投標、拍

賣、公營機構僱員及代理人等方面的行賄受賄。雖然條文繁多，但其基本精神

則是第三條規定的：「任何政府僱員，如無總督之一般和特別許可，而索取或

接受任何利益者，均屬違法。」15

二、加重對貪污賄賂罪的懲處。違法者除將非法所得或其中一部分交付

法庭所指定之人士或公營機構外，簡易判罪者，最高罰款從港幣 5000元增加

到 50000 元，刑期從兩年增加到三年；經起訴而被判罪者，最高罰款從港幣

50000元增加到 100000元，刑期從三年增加到七年，違反有些條款者最高可判

監禁十年。此外，罪犯還被剝奪或限制其政治權利，如在十年內不得出任行政

局、立法局等政府機構的職務，七年內不得任原受僱機構的董事、經理等。

三、罪證假設產生。條例第十條規定，政府僱員或曾為政府僱員的人士，

其生活水準「高於與其現在或過去的公職薪俸相稱」及「控制與其現在或過去

的公職薪俸不相稱的金錢資源或財產」，「除非就其如何能維持該生活水準或

就該等金錢資源或財產如何歸其控制向法庭作出圓滿解釋，否則即屬違法。」

此類案件舉證責任由起訴方轉向被告。16對以此定罪的人士，除可判罰款十萬

港元及監禁十年外，法庭可命其向政府繳納一筆不超過該財富總額或該財產價

值之金錢。這一條款經過很長時間才得以變成法律條文，1948年的《防止貪污

條例》容許法庭在被控貪污的公職人員未能合理解釋財富與收入不相稱時，將

其接納為呈堂證據，判案時可予以考慮。五十年代成立的貪污問題常設委員會

也曾建議將未能解釋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定為刑事罪行，但未能成功。17直

至 1971年，這一條款最終納入法律，成為檢控貪污疑犯的一種有效武器。

《防止賄賂條例》是一部比較完善的廉政法例，為香港引入全新的反貪制

度奠定了較為扎實的法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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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葛柏事件與廉政公署的成立

1973 年 4 月底，香港警方接到一份關於香港總警司英國人葛柏有「來路

不明的巨款匯往海外」的舉報，隨即交由警方的反貪污部門進行調查。原來的

反貪分部在 1973年改名為反貪污辦公室（Anti-Corruption Office），由一名助

理警務處長任主任（其級別僅低於警務處長和副警務處長）。18

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1922年 4月 7日出生於倫敦，曾在英國哈

斯丁斯郡任職警察四年半，從 1952年 8月起開始在香港警界工作，任職見習

副督察，1969年升任總警司。1971年 12月 1日調任九龍區副總指揮，即九龍

區警察第二最高負責人。

對葛柏的調查很快獲得重要信息，負責檢舉貪污事務的律政司助理以此為

根據，向調查人員發出調查葛柏銀行賬目的銀行調查令。到 6月 1日，據初步

調查，葛柏經手的財產超過 100萬港元，其匯往海外的資金數目尚無法確切證

明。6月 4日，署理律政司簽發通知書，要葛柏在七天內以書面形式說明他額

外財產的來源，同時決定搜查葛柏的住所。看到通知書的一剎那，葛柏當即昏

倒。對葛柏的住宅和汽車的搜查，收穫頗豐，獲得大量犯罪證據。香港警方當

即決定將葛柏列入監視名單內。四天後，葛柏偷偷乘機飛往英國，逃之夭夭。

後調查證實，葛柏擁有巨額資金，分存在六個國家的銀行中。（見下頁圖

表 1-1）

葛柏從 1952年 8月在香港入職到 1973年 5月退休，這一時期的薪金共為

891993.24港元，扣除宿舍租金等實際到手的淨薪金為 767236.54港元。19而他

上述存款中的外幣按當時匯率折合為港幣再加上港幣存款合共 437萬餘元，是

他二十多年警察生涯淨收入的六倍。葛柏事件在香港社會激起軒然大波。由於

內外種種因素的影響，香港通貨膨脹嚴重，經濟形勢不佳，股市狂瀉，民心浮

動，葛柏事件成為發洩社會不滿的契機。各大報紙紛紛抨擊政府的腐敗現象，

激進團體譴責政府默許葛柏溜走，青年學生發起「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先

後組織兩次大遊行。

6 月 13 日，港督麥理浩任命高級按察司百里渠爵士對葛柏事件及香港貪

污狀況進行調查，並提出相應的治理辦法。

7月 3日，由百里渠一人組成的百里渠爵士調查委員會就葛柏如何脫逃一

事提交了第一份調查報告。報告認為葛柏利用當時警方管理制度的漏洞，佩戴

着允許他在機場各區域通行無阻的民航署許可證，先乘坐新加坡航空公司客機

離開香港，再從新加坡轉機飛往英國。在逃跑過程中，很可能沒有得到其他人

的積極幫助。報告消除了香港警務處反貪部門默許葛柏逃跑的嫌疑。

9月，百里渠爵士調查委員會提交了第二份調查報告，評估了香港嚴峻的

貪污形勢，並提出了改進的建議。

百里渠在調查報告中指出，香港社會普遍存在着驚人的貪污現象，「我有

充分的理由相信，政府視為貪污的行為，在全香港都普遍存在，在工商界尤為

普遍。有強烈的跡象顯示，政府中，特別是每日都與民眾有密切接觸的某些機

關有許多涉及貪污的情況。」20 政府部門中「最壞的貪污方式」是有組織的貪

圖表 1-1　葛柏存款一覽表

序號 銀行名稱 存款額

1 安太略羅華斯葛銀行 206492.23加元

2 加州香港銀行 233944.06美元

3 澳洲紐西蘭銀行 181090.13澳元

4 新加坡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119410.30新元

5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九龍分行 328499.44港元

6 英格蘭巴克萊銀行 19906.67英鎊

7 九龍美國銀行 17314.15港元

資料來源：《百里渠爵士調查委員會第一次報告書》，香港政府印務局印，1973年 7月，第 6頁。


